
03号  行政许可事项：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审核

第1项  申请房地产开发企业二级资质

一、行政许可内容
房地产开发企业二级资质审核。
二、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第二十九条； 
（二）《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第八条、第九条；
（三）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第三条、第五条至十一条、第十七条。
三、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

无数量限制，符合条件即予许可。

四、行政许可条件
1．注册资本不低于2000万元；
2．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3年以上；
3．近3年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15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； 

4．连续3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100％； 

5．上一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； 

6．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20人，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10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3人； 

7．工程技术、财务、统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； 

8．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，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和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制度； 

9．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。
五、申请材料

1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（一式三份，封面加盖单位公章，需提供电子文档）；
　　2．房地产开发企业原资质证书副本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

3．企业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1 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4．企业公司章程（复印件1 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5．企业验资报告和上年度财务报表（原件或复印件1 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6．法人代表、总经理的任职文件，企业经济技术、财务等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及职称证件、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件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

8、经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备案的劳动合同，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20人，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10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3人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 
　　9．近三年房地产开发项目批准文件，如国有土地使用证等（复印件1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10．近三年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竣工验收或备案的文件（复印件1 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11．近三年房地产开发统计年报基层表（原件1份，加盖统计主管部门公章和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12．近三年房地产开发项目的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和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（样本各1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及执行情况报告（原件1份）；

13．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1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六、行政许可程序 

申请人向昆明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市建设局窗口提交申请材料——市建设局窗口核验材料，符合条件的出具受理通知单——市建设局房地产业开发处审核并报局领导审批——报省建设厅备案和编号——符合条件的向申请人颁发二级《资质证书》——申请人到市建设局窗口领取资质证书。    

不符合条件的，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。

七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下载

该申报表可在“昆明建设信息网”——“行政审批”的相应栏目下载（网址：http://www.km-jsw.com/ ）。也可在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”网上办事大厅中下载。
八、行政许可受理机关

昆明市建设局。受理地点：昆明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二楼市建设局窗口（地址：昆明市尚义街8号，联系电话：3149836）。
九、行政许可决定机关

申请房地产开发企业二级资质由市建设局审批发证，报省建设厅备案

十、行政许可办理期限

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﹢省建设厅编号、制证时间。

法律依据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77号）第六条
十一、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
资质证书有效期3年。

十二、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

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后，方可从事相应等级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。

法律依据：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77号）第三条。
十三、行政许可收费

无。
十四、行政许可年审或年检

房地产开发企业一、二、三、四级资质实行年检制度。资质证有效期满前一个月市建设局进行年检。

法律依据：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77号）第十七条。

第2项  申请房地产开发企业三级资质

一、行政许可内容
房地产开发企业三级资质审核。
二、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第二十九条； 
（二）《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第八条、第九条；
（三）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第三条、第五条至十一条、第十七条。
三、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

无数量限制，符合条件即予许可。

四、行政许可条件
1．注册资本不低于800万元；
2．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2年以上； 

3．近3年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5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； 

4．连续2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100％； 

5．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10人，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2人；
6．工程技术、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，统计等其它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； 

7．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，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和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制度； 

8．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。
    五、申请材料
1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（一式三份，封面加盖单位公章，需提供电子文档）；
　　2．房地产开发企业原资质证书副本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 
　　3．企业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1 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4．企业公司章程（复印件1 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5．企业验资报告和上年度财务报表（复印件1 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6．法人代表、总经理的任职文件，企业经济技术、财务等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及职称证件、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件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

7、经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备案的劳动合同，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10人，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2人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 
　　8、近二年房地产开发项目批准文件，如国有土地使用证等（复印件1 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9．近二年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竣工验收或备案的文件（复印件1 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10．近二年房地产开发统计年报基层表（原件1份，加盖统计主管部门公章和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11．近二年房地产开发项目的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和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（样本各1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及执行情况报告（原件1份）；

12．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1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六、行政许可程序 

申请人向昆明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市建设局窗口提交申请材料——市建设局窗口核验材料，符合条件的出具受理通知单——市建设局房地产业开发处审核并报局领导审批——报省建设厅备案和编号——符合条件的向申请人颁发三级《资质证书》——申请人到市建设局窗口领取资质证书。    

不符合条件的，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。
七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下载

该申报表可在“昆明建设信息网”——“行政审批”的相应栏目下载（网址：http://www.km-jsw.com/ ）。也可在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”网上办事大厅中下载。
八、行政许可受理机关

昆明市建设局。受理地点：昆明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二楼市建设局窗口（地址：昆明市尚义街8号，联系电话：3149836）。
九、行政许可决定机关

申请房地产开发企业三级资质由市建设局审批发证，报省建设厅备案。
十、行政许可办理期限

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﹢省建设厅编号时间。

法律依据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77号）第六条
十一、行政许可受理机关

昆明市建设局。受理地点：昆明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二楼市建设局窗口（地址：昆明市尚义街8号，联系电话：3149836）。
十二、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

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后，方可从事相应等级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。

法律依据：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77号）第三条
十三、行政许可收费

无。
十四、行政许可年审或年检

房地产开发企业一、二、三、四级资质实行年检制度。资质证有效期满前一个月市建设局进行年检。

法律依据：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77号）第十七条。
第3项  申请房地产开发企业四级资质

一、行政许可内容
房地产开发企业四级资质审核。
二、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第二十九条； 
（二）《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第八条、第九条；
（三）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第三条、第五条至十一条、第十七条。
三、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

无数量限制，符合条件即予许可。

四、行政许可条件

1．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；
2．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1年以上；
3．已竣工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100％； 

4．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2人； 

5．工程技术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，财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，配有专业统计人员； 

6．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和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制度； 

7．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。
五、申请材料
1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（一式二份，封面加盖单位公章，需提供电子文档）；
　　2．房地产开发企业原资质证书副本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

3．企业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1 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4．企业公司章程（复印件1 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5．企业验资报告和上年度财务报表（复印件1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6．法人代表、总经理的任职文件，企业经济技术、财务等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及职称证件，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件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

7、经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备案的劳动合同，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2人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 
　　8．房地产开发项目批准文件，如国有土地使用证等（复印件1 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9．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竣工验收或备案的文件（复印件1 份并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10．房地产开发统计年报基层表（原件1份，加盖统计主管部门公章和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11．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、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（样本1 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及执行情况报告（原件1份）；

12．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1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六、行政许可程序 

申请人向昆明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市建设局窗口提交申请材料——市建设局窗口核验材料，符合条件的出具受理通知单——市建设局房地产业开发处审核，并报局领导审批——符合条件的向申请人颁发四级《资质证书》。
七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下载

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》可在市建设局房地产处免费领取或在“昆明建设信息网”——“行政审批”的相应栏目下载（网址：http://www.km-jsw.com/ ）；或在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”网站中的网上办事大厅里下载。
八、行政许可受理机关

昆明市建设局。受理地点：昆明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二楼市建设局窗口（地址：昆明市尚义街8号，联系电话：3149836）。
九、行政许可决定机关

申请房地产开发企业四级资质由市建设局审批发证。
十、行政许可办理期限

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。

法律依据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77号）第六条。

十一、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
资质证书有效期3年。
十二、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

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后，方可从事相应等级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。

法律依据：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77号）第三条
十三、行政许可收费

无。
十四、行政许可年审或年检

房地产开发企业一、二、三、四级资质实行年检制度。资质证有效期满前一个月市建设局进行年检。

法律依据：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77号）第十七条。
第4项  申请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
一、行政许可内容
新办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审核。
二、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第二十九条； 
（二）《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第八条、第九条；
（三）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第三条、第五条至十一条、第十七条。
三、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

无数量限制，符合条件即予许可。

四、行政许可条件
1．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；
2．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2人； 

3．工程技术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，财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。
    五、申请材料
1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（一式二份，封面加盖单位公章，需提供电子文档）；
　　2．企业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1 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3．企业公司章程（复印件1 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4．企业验资报告（复印件1 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5．法人代表、总经理的任职文件，企业经济技术、财务等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及职称证件、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件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

6、书面劳动合同，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2人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
    7．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1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六、行政许可程序 

申请人向昆明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市建设局窗口提交申请材料——市建设局窗口核验材料，符合条件的出具受理通知单——市建设局房地产业开发处审核，并报局领导审批——符合条件的向申请人颁发《暂定资质证书》。

七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下载

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》可在市建设局房地产处免费领取或在“昆明建设信息网”——“行政审批”的相应栏目下载（网址：http://www.km-jsw.com/ ）；或在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”网站中的网上办事大厅里下载。
八、行政许可受理机关

昆明市建设局。受理地点：昆明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二楼市建设局窗口（地址：昆明市尚义街8号，联系电话：3149836）。
九、行政许可决定机关

申请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由市建设局审批发证。

十、行政许可办理期限

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。

法律依据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77号）第六条。

十一、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
资质证书有效期3年。
十二、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

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后，方可从事相应等级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。

法律依据：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77号）第三条。
十三、行政许可收费

无。
十四、行政许可年审或年检

房地产开发企业一、二、三、四级资质实行年检制度。资质证有效期满前一个月市建设局进行年检。

法律依据：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77号）第十七条。
第5项  申请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延期
一、行政许可内容
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延期审核。
二、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第二十九条； 
（二）《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第八条、第九条；
（三）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第三条、第五条至十一条、第十七条。
三、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

无数量限制，符合条件即予许可。

四、行政许可条件
    1．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；
2．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2人； 

3．工程技术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，财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，配有专业统计人员；
4．有政府批准的房地产开发项目。

法律依据：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77号）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八条、第十条。

五、申请材料
1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（一式二份，封面加盖单位公章，需提供电子文档）；

2．企业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1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3．企业公司章程（复印件1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4．企业验资报告（复印件1份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　　5．法人代表、总经理的任职文件，企业经济技术、财务等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及职称证件、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件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

6、经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备案的劳动合同，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2人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
6．经政府批准的开发项目的有关证明材料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

7．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1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法律依据：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八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。
六、行政许可程序 

申请人向昆明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市建设局窗口提交申请材料——市建设局窗口核验材料，符合条件的出具受理通知单——市建设局房地产业开发处审核，并报局领导审批——符合条件的在原《暂定资质证书》上加盖“同意延期壹年” 的条章和昆明市建设局公章。

七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下载

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》可在市建设局房地产处免费领取或在“昆明建设信息网”——“行政审批”的相应栏目下载（网址：http://www.km-jsw.com/ ）；或在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”网站中的网上办事大厅里下载。

八、行政许可受理机关

昆明市建设局。受理地点：昆明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二楼市建设局窗口（地址：昆明市尚义街8号，联系电话：3149836）。
九、行政许可决定机关

申请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延期由市建设局审批发。

十、行政许可办理期限

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。

法律依据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77号）第六条。

十一、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
资质证书有效期3年。
十二、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

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后，方可从事相应等级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。

法律依据：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77号）第三条。
十三、行政许可收费

无。
十四、行政许可年审或年检

房地产开发企业一、二、三、四级资质实行年检制度。资质证有效期满前一个月市建设局进行年检。

法律依据：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77号）第十七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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